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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15）杭下执民字第1982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8月16日10
时起60日内在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对绍兴县紫蝶纺织品有限公司持有绍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0.0407%股权价值（投资额144万元）进行公开变
卖。变卖公告、变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墅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
向本院提交申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
买人竞买条件是否受限自行咨询。法院联系电话
0571-88166838。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执2503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8月31日10

时至2023年9月1日10时止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浙江爱车在线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上饶市天雅居置业有限公司48%股权进行一
拍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
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
将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
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
是否受限自行咨询。法院联系电话0571-88166838。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922号

杭州柒拾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她物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向其支付的服务费29800元；2、判
令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
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3390号
江帆：本院受理原告杨勤、李勇与被告江帆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11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347号
韩昱：本院受理原告石明明与被告韩昱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108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韩
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石明明咨询顾
问费6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以
600000元的未付款为基数，自2022年8月10日起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韩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石明明律师费10000元。3、被告韩昱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石明明公告费650
元。4、驳回原告石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70元，由被告韩昱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086号

余青松、高志娟：本院受理高仁泉与余青松、高志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2086号］。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3957号

张乾中（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洪庄村杨家畈53
号）：本院受理原告许元新诉被告张乾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8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662号
王平（男，198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桐君街道石明弄36-4号）：原告邱灿灿与被告王平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22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762号
湖南味哆哆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市路林市场剑波

副食批发部：本院受理的原告漯河市卫龙商贸有限公
司诉被告邵阳市双清区湘和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味哆
哆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市路林市场剑波副食批发部不
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0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787号
高泽明（公民身份号码：341203****3717）：本院

受理的原告刘名喜诉被告高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863号
马超（身份证：4123231978******10）：本院受理

的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马
超、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证据材料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返还家
具款3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
18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419号
杨呈飞（公民身份号码3303211973****5732）：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坚吉诉被告杨呈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03民初3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571号
中宏国运（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大榭开发区海明吊装服务部与被告杭州
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宏国运（北京）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姜国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判令被告给付吊车服务款11140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00分在
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179号
北京华融惠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宁波华融巨鑫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告陈鲁吉与被告北京华融惠信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第三人宁波华融巨鑫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3179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陈鲁吉撤回对被告北京华融
惠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第三人宁波华融巨鑫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起诉。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
由原告陈鲁吉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915号
陈完泽：本院受理原告蒋小辉与被告陈完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9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陈完泽归还原告蒋小辉借款本金76000元，
并支付律师费3500元，及自2021年7月12日起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以76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787.5元，由被告陈完泽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陈完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
接支付给原告蒋小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426号
麻冬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海琴装潢材料有

限公司与被告麻冬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正码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宁波市镇海海
琴装潢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请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2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货款利息（以所欠货款项20000元为基数，以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0%为基准计算从2021年2
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请
求法院判令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张发生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00
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343号
南京万福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靳义

敏与被告南京万福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靳义敏的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工程安装人工费人民币合同内95670元，联系单部分
5020元，共计：10069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发生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9
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245号
纪文彬、姜昌琪：本院受理原告陈宏健与被告纪文

彬、吴韦韦、姜昌琪、刘琼、吴晓亮、陈晓冬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现住所地址不详，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陈宏健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纪文彬、吴韦韦、姜
晶琪、刘琼、吴晓亮、陈晓冬对浙江连合横纵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在（2019）浙0203民初13860号民事判决书中未
能清偿原告债务100000元及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以及对浙江连合横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

（2021）浙0205民初721号民事判决书中未能清偿原告
债务250000元及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
未履行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纪
文彬、姜昌琪、刘琼、吴晓亮、陈晓冬5位发起人在上述补
充赔偿责任中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六被告对浙江连合
横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的900万中未履行出资范围
内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由审
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9月25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280号
金永健：本院受理原告徐艇与被告金永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徐艇的诉请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133294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张发生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9月25日9时
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295号
齐学玲：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美未食品有限公司与

被告齐学玲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129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齐学玲支付原告宁波美
未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22218元、借款20000元，共计
142218元，并支付自2023年3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14221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被告齐
学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本案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齐学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直接支付给宁波美未食品有限公司。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482号
黄三民：原告宁波市鄞州下应张英建材商行与

被告黄三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
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2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508号
吴文桥：本院受理原告蔡有高与被告吴文桥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12民初5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716号
南皮县荣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苏福强（公民身份

号码为：130981*********011）、苏政康（公民身份号码
为：130981*********01X）：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宝民、张
建惠、郭晔、何屿川、何屹川与被告闫桂龙、孟村回族自治
县义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南皮县荣义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苏福强、苏政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049号
鞠钦鹏、王海涛、吴咏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美

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鞠钦鹏、王海涛、吴咏兵
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04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结算通知书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514号
王向阳：本院受理原告李银军与被告王向阳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286号
李以辉：本院受理（2023）浙0212民初8286号原

告黄如龙与被告李以辉、史时红、杨安及第三人杭州恒
慧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5日14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115号
张晨：本院受理的［（2023）浙0212民初5115号］

原告李杰与被告张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115号
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
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117号
冯坤图（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72****7054）：

原告应亦军与被告冯坤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冯坤图
偿还原告应亦军借款200000元，并支付从2023年4月
12日起至借款实际归还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付。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
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冯坤图负担，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135号
陈丙军（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5953）：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
告年夫良、陈丙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陈丙军赔偿保险金损失11139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催1号
本院于2023年2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熟

市鑫海星纺织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48774751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
人为余姚市明鑫消防配件厂、收款人为余姚市茂盛
铝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常熟市鑫海星纺织有限公
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3年8月3日判
决：1、宣告申请人常熟市鑫海星纺织有限公司持有的
号码为3130005148774751号、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2、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常熟市鑫海星纺织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320号
许晓清：本院受理的原告俞刚与被告许晓清，第三

人吴月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
之间于2022年1月3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103502
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交房并配合办理过户手
续；2、本案案件诉讼费用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与本院指
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
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
淋独任审判，书记员由梅何清担任，定于2023年9月27
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630号
宁波伟松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诉被告王成海、宁波伟
松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2民
初46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王成海、宁
波伟松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连带
支付原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保险

金损失17436元等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181号
王美松：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美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
5181号民事判决书及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
下：被告王美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
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价款27200元。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480元，由被告王美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美松负担，因
该款已由原告宁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预交，故由
被告王美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宁
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362号
刘旭（身份证号后四位4578）：本院受理原告冯士

军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
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加工费48000元及利息损失；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9月22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
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973号
邹飘：本院受理关于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余姚支公司与被告高家才、邹飘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297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
被告邹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安诚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余姚支公司保险赔偿款
9000元；2、驳回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余姚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
被告邹飘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
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邹飘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直接交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溪市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753号
张西波、胡玉建、于胜友、鹿振洋、王清锐：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张西波、胡玉建、于胜友、鹿振洋、王清锐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领
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9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690号
启东墙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李卫春：本院受理原

告许发祥与被告启东墙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李卫春、
拓普电动车热管理系统（宁波）有限公司、山东宏鑫源
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
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
信诉讼承诺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
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
误工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
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支付
539149.792元（详见赔偿清单）；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
由四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0日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463号
魏克五：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市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
114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7日202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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